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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光 伏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

進一步延遲寄發有關收購常州鼎暉新能源有限公司之

餘下55%股份權益之主要及關連交易之通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

容有關收購常州鼎暉新能源有限公司餘下 55%股份權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等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如果因任何一方違約導致新買賣協議項下之任何先決條件未能於新

買賣協議簽訂後之 90日內（「有效期」）完成，另一方可以向其發出終止通知書。如果違約事

項未能於收到終止通知書後 10個工作日內解決，新買賣協議將於終止通知書發出 15日後自

動終止及失效。

其中一項新買賣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為聯合光伏（常州）就 55%收購取得所有內部批准，包

括獨立股東批准進行 55%收購。由於該條件未能於有效期內完成，可再生能源香港可以向

聯合光伏（常州）發出終止新買賣協議之通知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聯合光伏（常

州）收到可再生能源香港發出之一封確認函，內容有關可再生能源香港向聯合光伏（常州）
確認其無意終止新買賣協議，及（除非各方另行協定）新買賣協議將於 55%收購完成前繼續

生效。

– 1 –



誠如該等公告所指出，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新買賣協議及55%收購條款及條件； (ii)獨立

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之函件； (iii)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

件； (iv)本集團、目標集團及經擴大集團之財務資料； (v)由獨立估值師編製之目標集團業

務估值報告；及 (vi)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之進一步詳情之通函（「該通函」）預期於二零一

四年四月十四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確定和完成該通函所載之資料，本公司預期該通函將進一步延後

至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或之前寄發。董事會將知會股東最新進展。

代表

聯合光伏集團有限公司

李原

董事會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原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及盧振威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姚

建年院士、楊百千先生、邱萍女士及吴振綿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啟昌先生、程國豪先

生、嚴元浩先生、石定環先生及馬廣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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